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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規則 

 

第 一 章 

 

釋 義 

 

101. 在本規則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增強限價盤」 指 一個在持續交易時段輸入系統有指定價格的買盤或沽盤，根據

下列價格在該時段內進行自動配對： 

 

(a) 買盤而言， 

 

(i) （一經系統接納該買賣盤進行對盤）在該範圍內，首

先跟當時沽盤價配對，然後順序跟下一個較高價格的

沽盤配對，直至跟高於當時沽盤價九個價位或指定價

格(取較低價者)的沽盤配對； 

 

(ii) (若未能根據上述 (a)(i) 項進行對盤或有餘額未獲配

對）該買賣盤或該買賣盤的餘額將被視為指定價格的

限價盤； 

 

(b) 沽盤而言， 

 

(i) （一經系統接納該買賣盤進行對盤）在該範圍內，首

先跟當時買盤價配對，然後順序跟下一個較低價格的

買盤配對，直至跟低於當時買盤價九個價位或指定價

格(取較高價者)的買盤配對； 

 

(ii)（若未能根據上述 (b)(i) 項進行對盤或有餘額未獲配

對）該買賣盤或該買賣盤的餘額將被視為指定價格的

限價盤； 

 

「特別限價盤」 指 一個在持續交易時段輸入系統有指定價格的買盤或沽盤，根據

下列價格在該時段內進行自動配對： 

 

(a) 買盤而言， 

 

(i)（一經系統接納該買賣盤進行對盤）在該範圍內，首先

跟當時沽盤價配對，然後順序跟下一個較高價格的沽

盤配對，直至跟高於當時沽盤價九個價位或指定價格

(取較低價者)的沽盤配對； 

 

(ii)（若未能根據上述 (a)(i) 項進行對盤或有餘額未獲配

對）會自動取消該買賣盤或該買賣盤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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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沽盤而言， 

 

(i)（一經系統接納該買賣盤進行對盤）在該範圍內，首先

跟當時買盤價配對，然後順序跟下一個較低價格的買

盤配對，直至跟低於當時買盤價九個價位或指定價格

(取較高價者)的買盤配對； 

 

(ii)（若未能根據上述 (b)(i) 項進行對盤或有餘額未獲配

對）會自動取消該買賣盤或該買賣盤餘額； 

 

「一籃子買賣盤」之定義已刪除。 

 

 

第五章 

 

交 易 

 

交易運作規則 

 

502C. [已刪除]  

   

506A. 關於除開巿報價以外的報價，自動對盤股份的買盤（眾競價買盤除外）可在持續交易

時段以下列價格提出：－ 

  

 (1) （在各自的第一輪候名單有現存買盤及沽盤的情況下）- 

    

  (a) 限價盤的價格介乎低於當時買盤價二十四個價位及當時沽盤價之間的價

格； 

    

  (b)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介乎低於當時買盤價二十四個價位與及高於當時沽盤價

九個價位；及 

    

  (c) 特別限價盤的價格可以高於或等於當時沽盤價。 

   

 (2) （在第一輪候名單沒有現存買盤的情況下）- 

    

  (a) 限價盤的價格介乎當時沽盤價，與及當時沽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低

成交價三者中的最低價再低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低價位

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 

    

  (b)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介乎高於當時沽盤價九個價位，與及當時沽盤價、上日

收市價及當日最低成交價三者中的最低價再低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

券，則該再低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及 

    

  (c) 特別限價盤的價格可以高於或等於當時沽盤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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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A. 關於除開巿價以外的報價，自動對盤股份的沽盤（眾競價沽盤除外）可在持續交易時

段以下列價格提出﹕－ 

  

 (1) （在各自的第一輪候名單有現存買盤及沽盤的情況下）- 

    

  (a) 限價盤的價格介乎高於當時沽盤價二十四個價位及當時買 

盤價之間的價格； 

    

  (b)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介乎高於當時沽盤價二十四個價位與及低於當時買盤價

九個價位；及 

    

  (c) 特別限價盤的價格可以低於或等於當時買盤價。 

  

  

 (2) （在第一輪候名單沒有現存沽盤的情況下）- 

    

  (a) 限價盤的價格介乎當時買盤價，與及當時買盤價、上日收巿價及當日最高

成交價三者中的最高價再高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券，則該再高價位

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 

    

  (b) 增強限價盤的價格介乎低於當時買盤價九個價位，與及當時買盤價、上日

收市價及當日最高成交價三者中的最高價再高二十四個價位（如屬莊家證

券，則該再高價位為交易所不時規定的價位）之間的價格；及 

    

  (c) 特別限價盤的價格可以低於或等於當時買盤價。 

 

 

第八章 

 

繳付費用 

  

  

802.  在不限制上述規則第801 條的一般性的情況下，董事會可就以下事項徵收費 

用：－  

  

  收費類別 金額（港幣） 

         

  (16)  用戶月費：  

  

  

  

  (a) 附加自動對盤終端機；  

    

 

4,535元（第二終端機）及

4,055 元（第三終端機）  

 

  (b) 一部配有一份聯交所交易權的開 

放式網間連接器；   

 

8,910 元 

  

 

  (c) 一部配有多份聯交所交易權的開 

放式網間連接器； 

  

第一份聯交所交易權8,910 

元，其後每份聯交所交易權

4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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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獨立一條電訊線的備用終端機； 4,055 元 

    (g) 根據規則第364B(3)(b)條而設置新 

的開放式網間連接器； 

第一個標準節流率8,910元，

另遞加經新的開放式網間連

接器傳輸往系統的買賣盤通

過量低於或等於標準節流率

則收取480 元  

    (h) 使用莊家專用開放式網間連接器； 第一個標準節流率 8,910 

元，其後每個標準節流率

480 元  

    (i) 根據規則第364A(1)(a)條一部配有 

聯交所交易權或標準節流率的後 

備開放式網間連接器作為開放式 

網間連接器的後備； 

第一份聯交所交易權或第一

個標準節流率8,910 元（視 

屬何種情況而定），其後每

份聯交所交易權或每一個附

加節流率480元(視屬何種情

況而定） 

    (j) 根據規則第364A(1)(a)條一部配有 

聯交所交易權及標準節流率的後 

備開放式網間連接器作為開放式 

網間連接器的後備； 

第一份聯交所交易權或第一

個節流率8,910 元，其後每

份聯交所交易權480元及每

一個附加節流率480 元 

    (k) 一部配有單一個節流率的後備開 

放式網間連接器，作為莊家專用開 

放式網間連接器的後備； 

8,910 元 

    (l) 一部配有多個節流率的後備開放 

式網間連接器作為莊家專用開放 

式網間連接器的後備； 

第一個標準節流率 8,910 

元，其後每一個標準節流率

480元  

    (n) 根據規則第365B 條而設置新的開 

放式網間連接器； 

第一個標準節流率 8,910 

元，其後每個標準節流率

960 元  

  (16A)  使用莊家專用自動對盤終端機； 4,055 元（每月計） 

         

 (16J) 依照規則第365B(1)條申請遞加開放式網間 

連接器的買賣盤通過量； 

每個標準節流率50,000元 

 


